
1992024 年第 6 卷第 01 期 教师专业发展与课程研发

基于大数据背景下高校税法课程建设研究
许　超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 510935）

摘要：税法课程是财政、税收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其具备综合性、实践性、整体性、时效性等特征。传统税法课程教学模式较为陈旧，

教师信息技术素养较低，不能满足新时期大数据背景下的教学需求；教师专业能力不足导致税法信息化教学成效不佳；学生对税法课程

教学接受程度不足；税法教学模式和平台发展并不适配。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专业课程教学带来发展机遇和挑战，其课程教学改革刻

不容缓，对此，税法课程教学要及时转化教学理念，优化课堂教学模式，并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融合实践活动，进而构建基于大数据的网

络教学平台，便于专业教师开展精细化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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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高校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相关学科类别共同开设的专

业课程，税法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理论研究、人才培育等方

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受专业资深的理解综合性较强、课程内

容更新速度较快、横向专业关联性较强等因素的影响，针对税法

课程创新变革，是研究人员关注的焦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明确指出，要深度推进数

字化校园建设，通过分析用户的使用数据，做好专业课程规划，

进而推动专业教学的变革，也为税法课堂优化建设提供路径。基

于此，探究大数据背景下推进税法课程资源和教学质量的提升，

有着十分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税法课程特性

（一）课程体系综合性较强

基于专业课程体系来看，税法教学融合法学、财政学、会计

学等知识，构建成较为丰富的学科内容，作为税法学专业的核心

课程，如何将税法的基本理念和基础知识传递给学生，指导学生

将所学内容融汇贯通，专业教师要从整体层面争取掌握税法相关

知识，综合其本质特性，税法是整合征纳双方权利和义务法律规

范的统称，通过一系列税收规定构建完整的体系，联系其内容涉

及课税原则、每一税种基本税制要素纳税人、课税对象（征税范围）、

税率、应纳税额的计算、税收征收管理、法律责任、解决税务争

议的法律规范、国际税收等。因此，相较而言，税法课程是一门

繁杂而特殊的学科，授课方式和教学方法需另辟蹊径。

（二）课程教学实践性较强

税法作为一门实践型学科，其授课过程对学生的理解深度有

着较高要求。他们必须深入了解每一种税类的纳税人身份、征收

对象或者适用领域、基础费用或是计费标准及相应的缴税金额、

税收管理规定等等基础知识。此外，实际操作部分也需要增加师

资力量，以确保能够精通例如填制纳税报表、办理纳税手续、实

施税收规划等具体环节。与此同时，教师还需要向学生传递并提

升他们的服务意识，这样才有可能满足这门课程的教育目的。

（三）课程内容实效性较强

作为一种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税收法规在不断地对其进

行修订和更新。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先后于

2006、2008、2011、2018 年进行修订，最显著的变化是 2018 年的

最新版本中，对个人所得税的起点进行了提升（即免征额度），

并新增了相关条款。关于重大疾病治疗和照顾老年人的花费被纳

入了特殊项目扣减中，能够实现综合性和分门别类的税务管理方

式；自新的《企业税法》实施以来，企业的税收减免政策，特别

是在微小企业方面，其所得税税收得到了优化。例如，从 2012 年

开始实施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改革一直持续到今年，包括对

增值税税率的下调及新设定的增值税纳税人经营规模的标准（年

度应税销售额）；还有消费税征收范围的变化、征收阶段的变更等，

所有这些信息都无法立即被包含在税收法律教科书中。

（四）课程框架整体性较强

对于特定税收类别来说，可以通过对纳税人类型、课税领域

及税务负担等方面来纵览并记忆其制度元素；从整个法律学科的

角度看，各个独立主体类别的税收并非彼此隔绝，它们存在着紧

密且复杂的相关联关系，例如之前实施“改革商业服务业”政策

时的情况：如果某项业务被认定为需要缴纳增值税的话，那么就

不必再交纳经营税了（反之亦然） ；在教授税法课程的时候，只

有将税收体系视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并重视知识的深入理解和应

用，才能实现效益更大化。

二、传统税法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模式相对落后

尽管高等教育课程教改正在深化，信息技术与数字化税务教

育的理念已经逐渐渗透到校园中，然而一些教师固有的保守思想

及各个高校的教育设施和相关规定，限制其应用新颖的教学方法，

如微课或 MOOC 等创新型课题的可能性，因此目前大部分大学的

授课方式仍然是传统的灌输式的一对多讲解。

（二）教师信息素养不满足大数据驱动教学需求

在大数据背景下，信息的快速进步与不断更迭，使得税法教

师需要持续地研究，并根据学生的特性及企业实际需求来制定合

适的教学策略。然而，因为教师对税法课程变革重要性认识不足，

并不热衷于制作像 MOOC 或者微视频这样的在线学习材料，也不

愿意投入到移动式教室或是税法网络课程的研究上。导致他们在

面对海量的税法网络资源时，无法做出精准的选择，同时也难以

把这些网络课程的内容与传统的课堂教学融合在一起。大多数教

师在信息技术方面的知识储备不足，这导致他们对于税法教学的

转型和发展缺乏内在驱动力。

（三）学生对税法课程接受度不高

《高教法》指出，高等教育的主要职责在于培育具备创新思

维与实际操作技能的专业人士，推动科学技术文化的进步并助力

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高校必须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

理念，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并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视为其核

心使命；此外，还需致力于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和团队协作

观念。要把岗位责任、社会责任和国家责任融会贯通，需要有扎

实的实践应用能力。税法是一门综合性课程，涉及到法律、税收

政策和会计等多个学科知识，而且更加强调实践性。许多教师由

于教学任务或自身因素，专业知识有所欠缺。导致对自身所教授

的专业知识理解有限，或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企业进行实

地调研、兼职，从而使得实践经验不足，这就造成了学生在知识

运用上出现断层或者遇到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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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数据视域下高校税法课程优化路径研究

（一）注重教材体系建设，构建税法资源平台

作为高校教学改革的基础，税法教材建设极为重要，根据调

研结果，本研究认为教材内容的层次优化与更新整合将是未来建

设的重点。针对教材内容的层次优化，首先各大高校教师要竖立“面

向未来”教学理念，充分激发学生学习热情。与此同时，通过启

发式思路，系统优化教材内容。对于内容的构建来说，需要把教

材中的信息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例如：通过创建具有情境

性的环境来引出课程主题；为了强调关键知识点，教师会提出一

些带有情境性质的问题，以提升学生应用理论知识并解决问题的

能力；每个章节之后会提供一系列典型练习题及综合案例问题，

这样可以使学生更全面地理解该章节的内容，同时也要注意到试

题难度应该逐步增加，从简单到复杂，以便于他们能够更好地巩

固所学知识体系。最后，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各大高校可利用

教学网络资源设置实践环节，让学生模拟企业报税系统，在实操

中掌握国税、地税申报流程，从而扎实基础知识，增强学习趣味性。

针对教材内容的更新整合，在税法时效属性下，大数据技术

为我国高校税法课程的信息化建设提供了良好契机，整合实时优

质资源、构建课程数据库和立体云平台服务成为内容端口优化更

新的必由之路。与此同时，利用物联网技术的智能硬件实现投送

渠道的交互效果，由此实现平台建设的附着功能。总体而言，打

造税法课程的资源云平台对教材内容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对克服

税法实时更新和政策变动给教学过程带来的滞后性和教师的授课

压力具有很大价值。

（二）结合线上教育路径，实现课堂立体优化

随着多媒体信息技术的持续进步和移动互联网设备的广泛应

用，高校课堂教学方式得到了硬件与技术上的优化和创新。在建

立教学内容资源云平台的基础之上，开发税法课堂的线上途径具

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实际应用中，各大高校可以基于课程大纲设计框架，对税

法教学内容进行模块归类，把税法课程内容细分为基本概念、分类、

不同税种核算（如增值税、消费税、所得税和资源税等）、税务

筹划和税收政策等部分。依据知识体系内部的连贯性，为每一个

小单元制定了特定的教育素材如教学影片、讲义、例题及练习题

等。接着，将“课外学习”和“课内学习”的任务分配得当，且

构建合理的流程。在“课外学习”阶段，教师会提前发布相关任务，

让学生们按照计划去观看微型课程的视频、阅读讲义、研究实例，

并在课后参与实际操作的活动。在这个过程里，他们可以把他们

的观点或疑问以网络形式提交给教师。而后，教师会对这些问题

做出回应，从而决定如何执行“课内学习”的部分，以此来建立

起大学税收法律课程线上线下的有效交互，全方位打造出新的多

维度教室模型。

同时，为了构建实验班或者特殊课程，高校可以参考国外的

领先经验，即密涅瓦式的学习方式。在此之前，他们会提供与主

题有关的网络链接和预习要点给学生们。这样一来，学生就可以

依据这些关键点来充实他们的知识储备，如果还有剩余精力的话，

可以通过在线课程（MOOC）进一步深入了解该课程的内容。至于

教授，他只需告知学生下节课需要学习的核心概念即可，其余部

分都由学生自主完成。在课堂上，结合教师自身研究领域，利用

科研反哺教学，并结合当下国际税收热点事件，教师可以引导学

生进行课堂小组讨论、讲座汇报甚至辩论比赛，培养学生的思辨

思维和学习能力。当然，这种课堂模式对学生自身素质和学习自

觉性要求相对较高，在课程建设比较成熟的院校可以对其考虑试

运行。

（三）科学整合教学模式，构建学生反馈机制

在大数据时代，高校税法课程的信息化发展将重要地依赖于

系统整合和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如启发式教学、案例教学、

研讨式教学、参与式教学等。此外，建立学生自适应反馈机制也

将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

综合来看，在大数据背景下，我国高校税法学科应以资源云

平台、互联网技术与学生自适应反馈机制为改革契机，不断推进

课程大纲体系化、教学手段多样化以及培养模式信息化建设。借

助教学数据的系统化整合，未来的税法课程将更加重视学生对相

关知识点的全面理解和应用，强调团队协作以及建立完善的分享

与交流机制，进而引领学生形成一个知识不断吸收的高效学习模

式。

（四）立足产业化的需求，加强课堂实践教学

以任务驱动为核心，税法项目教学是一种创新型教学模式。

专业教师可以利用此种模式来构建基于企业税务处理工作情境的

学习计划。借助大数据技术，得以创造出全新的学习环境及工具，

从而让课堂内容与现实操作相结合，使学校教育与职业技能相融

合，并把讲堂搬到实验室里去，以此提升学生们应用税收法规应

对真实问题的能力。

教师致力于构建一种结合专业基本技能和个人特色能力的实

操教育系统。其教学目标是通过强化实际操作来培养学生的能力

和技巧，并以此为核心，利用实验室的教育环境、学校内的学术

活动及外部的职业实习场所，实施“固定步骤”与“自主选择”

相融合的方式，从而使用多种多样的实践学习方式提高他们的综

合素质。

在教育过程中，设置适度的实验课程，让教师为学生们提供

和税法相关联的具体工作场景如营业注册、发票领取、防伪验证、

报税缴纳等等，这样可以让他们感受到真实的模拟情况并引发学

生深入思考，同时也能激发出他们潜在的创新能力。此外，教师

也同地方税务机构、财务管理单位、海关、税务顾问企业、会计

咨询企业及各类型的企业建立了实践培训中心，授课教师也经常

或者偶尔带队去这些场所学习，以增强学生在真实操作中的经验

感。另外，还邀请一些有实战经验的人士来校担任客座讲师，以

此提高课堂质量。最后，教师也会带着学生参与各种财经类的比

赛活动，从而推动“学习 + 竞争”相结合的教育方式，根据社会

的需要调整教学内容，加强实践环节的学习，培育出具备创新精

神的一流复合型人才。

四、结束语

综合来看，在大数据背景下，我国高校税法学科应以资源云

平台、互联网技术与学生自适应反馈机制为改革契机，不断推进

课程大纲体系化、教学手段多样化以及培养模式信息化建设。借

助教学数据的系统化整合，未来的税法课程将更加重视学生对相

关知识点的全面理解和应用，强调团队协作以及建立完善的分享

与交流机制，进而引领学生形成一个知识不断吸收的高效学习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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